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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洗邋遢「議會監察」促拆「牆」
違法張貼侵犯私隱 仇恨標語令小朋友驚恐不安

黑衣魔亂港7個月，違法張貼

怨毒文宣的所謂「連儂牆」至今

仍遍佈全港。「議會監察」多名

成員趁昨日年廿八，舉行記者會

呼籲要「過年洗邋遢，連儂牆要

拆」。活動召集人陳學鋒表示，

「連儂牆」為社區帶來嚴重整潔

和衛生問題，而違法張貼的煽暴

文宣非但內容失實，部分更涉及

侵犯私隱且恐嚇他人，為免下一

代的心智受損，要求特區政府加

緊清理違法的「連儂牆」，及根

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加強

檢控涉嫌違法張貼海報者，清楚

讓市民知悉違法張貼有可能墮入

法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區議會選舉在黑
色暴力的陰霾下進行，存在大量針對建制派候選
人的選舉不公情況。西九新動力召集人、立法會
議員梁美芬聯同多名前任區議員昨日舉行記者
會，宣佈將於日內提出選舉呈請。梁美芬表示，
選舉呈請將追究選舉舞弊行為和政府的不作為，
同時希望特區政府重視選舉不公現象，為今年九
月立法會選舉提供公平、安全的選舉環境。
梁美芬昨日聯同深水埗區前議員陳國偉、大埔
區前議員陳灶良、經民聯成員丁煌等舉行「反對
暴力，確保公平公正選舉」記者會，公開去年區
議會選舉期間的不公情況。
作為呈請代表個案、在今屆區選中以10票之差
未能連任的陳國偉表示，從6月修例風波開始至
今，其議員辦事處兼競選辦公室對出數十米外的
「連儂牆」一直貼滿政治文宣，在選舉期間更有
「海量」抹黑他是「黑社會成員」的文宣品，但
這些匿名文宣難以追查出處。他曾多次向食環署
等相關部門投訴，但直到投票日仍未被移除，情

況如「無王管」。

電腦硬碟被盜 議辦被掟彈
在區選期間，情況變本加厲，他的選舉辦公室

電腦硬碟被盜，導致選舉工程嚴重滯後，而與其
議辦毗鄰的梁美芬立法會議員辦事處，更一日兩
次被掟汽油彈，火勢波及樓上民居，令許多支持
者都表示不敢出來投票，義工也為了自己的人身
安全，拒絕幫忙拉票。
梁美芬表示，有人利用暴力威脅令選民不敢投

票，或不敢支持某一候選人，已涉嫌違反《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屬刑事行為，但特區政
府並沒有認真處理，食環署亦沒有及時清理針對陳
國偉的誹謗和抹黑的文宣品，構成程序上的不當。
她直言，選舉呈請是為了所有人而做，不能讓

香港的法制名存實亡，但《選舉（舞弊及非法行
為）條例》在今次區選彷彿已被當做「廢物」，
並提醒政府不能「過咗海就係神仙」，必須嚴肅
追究所有選舉不公的投訴，確保今年9月立法會選

舉的公平和安全。
陳灶良則表示，已就選舉不公向政府提出十多

項投訴，包括其競選對手陳振哲未進行利益申報
等情況，並強調落選者並非不接受選舉結果，只
是指出不公平的情況，希望「政府要嚴正正視、

徹查，向我們交代。」
丁煌補充，特區終審法院早在1997年已對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頒佈判刑指引。由於罪行非常嚴
重，有關人等一旦罪成，即時監禁的可能是不可
避免的。

促政府重視選舉不公 多名前區員提呈請

■梁美芬指
反對暴力，
確保公平公
正選舉記者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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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監察」早前發起「一人一
信」舉報違法「連儂牆」行

動，獲得積極回應，不少市民踴躍舉報
違法「連儂牆」的位置。一眾成員在昨
日的記者會上，展示了部分違法「連儂
牆」黑點（見表）的圖片。
「議會監察」成員招文亮指出，收到

了不少市民反映，「連儂牆」的仇恨標
語令小朋友驚恐不安。他強調「連儂
牆」上不少文宣都是帶有仇恨與挑釁意
味，不但未經證實，有些更侵犯他人的
個人私隱。同時，「連儂牆」嚴重影響
社區整潔，更令日常經過的市民造成情

緒困擾，甚至留下心靈陰影。

鄧家彪批違反言論自由本意
另一成員鄧家彪則指，有市民倘想

在「連儂牆」張貼其他政見的標語，
「隨時會被打」。現今的「連儂牆」
已違反其象徵言論自由的本意，而言
論自由的界限是不能影響公共的安全
與衛生。
他批評泛暴派區議員不應把違法張

貼刺激仇恨、令不同政見市民對立加
劇的文宣合理化，並促請各區區議員
順應民意，督促特區政府盡快清理
「連儂牆」。「如果區議員不反映民
意，無疑是失職，令市民失望。」

投訴無門 食環難管
成員王虎生特別指出，逾半年以來已

接獲多宗居民投訴，指沙田廣源商場外
圍斜路及梯級外牆的「連儂牆」有礙觀
瞻，「我多次向政府有關部門投訴及要
求派員清理，但政府卻回覆涉事範圍由
領展負責管理，難以協助，事件反映領
展縱容，政府卸膊，令市民相當失
望。」
成員李世榮強調，「議會監察」專重

市民表達意見的自由，但對任何違法行
為都不應容忍，故要求食物環境衛生署
更主動及加緊清理違法「連儂牆」，並

依法加強票控違法張貼「連儂牆」者，
及加強宣傳，向市民清晰表達非法張貼
海報有可能墮入法網。他們會監察食環
署的檢控數字與實際情況有否落差，確
保食環署不會疏忽職守。
陳學鋒呼籲全港市民一同參與「議會

監察」的「一人一信」舉報違法「連儂
牆」行動，鼓勵市民積極「寫電郵、打
電話、寄信」向當區區議員投訴及舉報
違法連儂牆，希望促使各區區議員順應
民意，營造「議會監察，全民參與」的
氛圍。

◆馬鞍山港鐵大水坑站A及B出口行人隧道

◆大圍港鐵站外八爪魚行人天橋

◆沙田廣源商場外圍斜路及梯級外牆

◆屯門河田輕鐵站

◆屯門兆安苑至政府合署行人隧道

◆屯門青海遊樂場旁行人隧道

◆屯門建生邨往大興邨行人隧道

◆粉嶺火車站B出口行人天橋

◆上水火車站B2出口行人天橋

◆東涌東薈城巴士總站

◆何文田地鐵站漆咸道行人天橋

◆彩虹站C出口行人隧道

◆慈雲山毓華街行人天橋

◆北角健威坊對出行人天橋

◆石塘咀山道近大學站出口

◆炮台山港鐵站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泛暴派前
晚假借「7．21事件」半周年，煽動暴徒在
港九新界進行破壞社會安寧的違法行為。
其中，在元朗站有黑衣魔在集會結束後，
一度企圖佔據附近輕鐵站及馬路與防暴警
察發生衝突，昨晨更有暴徒向屯門警署掟
汽油彈。警方在整晚的行動中拘捕5名16
歲以下的學生，年齡最細僅12歲，揭發他
們被煽暴派「洗腦」，被推上犯法前沿。
14歲中三男生及15歲中四男生，涉嫌在

又新街用噴漆塗鴉，被埋伏的便衣警即場
以刑事毀壞罪名拘捕。過程中，一名區議
員涉阻差辦公被捕。昨晨2時許，警方在旺
角通菜街及登打士街後巷，拘捕一名12歲
女學生，在現場檢獲鐵錘、鉗及化學液體
等工具。她涉嫌管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被
扣查。
針對兩名分別為12歲讀小六的男生，以

及一名14歲讀中三的女生，前晚11時在登
打士街一帶堵路，警方留意到有人在網上

煽動未成年人士將工具收藏在路邊花槽和
後巷，供黑衣暴徒使用，警方嚴厲譴責有
人煽動心智未成熟的年輕人以身試法、自
毀前程，
昨日凌晨零時16分，在屯門警署有警員發
現有人向警署投擲汽油彈，檢查之下，證實
警署的車閘位置有被火燒過的痕跡，地上遺
有疑是汽油彈的碎片。與此同時，一批警員
奉命在附近一帶兜截可疑人。未幾，即有警
員在新安街附近截停姓劉男子（28歲）。警
員在劉的身上檢獲手套及打火機、卡式石油
氣罐，因涉嫌縱火被扣查。

其後，警員在河田輕鐵站附近截停姓李男
子（32歲），在李的身上搜獲1枚汽油彈及
1支鐳射筆，他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捕，
案件交由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9隊跟進。
另於前晚10時許，警方接報在將軍澳唐

俊街與唐明街交界的尚德商場對開有人非
法集結。防暴警員奉命到場後，對在場人
士進行截查。其間在一名44歲男子的背囊
內發現1把萬用刀、1支鐵筆、1部對講機、
兩支電筒、1對手套、1個面罩及1個口罩，
遂以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罪名將其拘捕。
案件現由將軍澳警區重案組跟進。

區諾軒涉用大聲公襲警
控方形容「發咗癲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時任立法會議員區
諾軒被指去年7月8日在
旺角用「大聲公」襲警，
日前被裁定兩項襲警罪表
證成立，控辯雙方昨在九
龍城裁判法院進行結案陳
詞。主控官陳詞指記者及
議員均無特權，否則不能
止暴制亂，又形容被告猛
力敲打警員盾牌「神情兇狠、發咗癲
咁！」而用「大聲公」在警司耳邊大叫等
同襲擊及毆打。辯方則稱控方未能在毫無
合理疑點下證明被告對警員有敵意或有意
圖襲警，冀法庭判處無罪。裁判官梁嘉琪
聽畢雙方陳詞後，將案押後至下月27日裁
決。
被告區諾軒被控當日凌晨約零時30分，

在旺角彌敦道與登打士街及咸美頓街交界
襲擊警員關志豪；另於相若時分，在彌敦
道與咸美頓街交界襲擊警司高振邦。
主控官陳文慧昨在庭上指警員證供均誠
實可靠，沒受盤問動搖，呈堂片段亦「無
花無假」。她引用多宗案例，包括黃毓民
擲水杯一案，稱只要令事主憂慮到會受到
即時或非法的武力，即使無直接身體接
觸，仍可構成襲擊及毆打行為。
她又形容被告當時「神情兇狠、發咗癲
咁」大力敲打警員關志豪的警盾，更大叫
「死×警」、「毅進仔」，進而令關受
驚，構成襲擊。

主控官讚警員表現相當克制
區諾軒面對的第二項控罪，主控官續

指，被告將揚聲器放近警司高振邦的耳旁
大叫，高曾四度警告及推開「大聲公」不
果，而案例顯示嘈音攻擊亦可被視為毆打
或襲擊。主控官又形容警員當時表現相當
克制、盡忠職守，但傳媒及議員持續不合
作，致警方使用適當武力清場，直言：
「唔係點止暴制亂呀！」
辯方資深大律師彭耀鴻的結案陳詞指，

區諾軒當時情緒激動是因被警員重擊近頭
部的揚聲器，而區當時的目的明顯是要引
起警方關注，惟未有得到回應，區才繼而
以敲打方式引起注意。
彭大狀聲稱在黃毓民一案中，事主、前

特首梁振英無特別神情反應，故上訴得
直。而本案中的關警員並無任何反應，亦
看不到受驚人士應有的反應。
彭大狀續稱，當時現場環境嘈吵，區僅

試圖以揚聲器引起警司高振邦注意，不含
敵意，喇叭主要朝上，並非對着其耳部叫
喊。高亦承認自己當日身處嘈吵環境工
作，故此未能證明其聽力受損是由區造
成，控方亦不能排除區「不含敵意」，僅
想引起警方注意的目的，因此控罪未能達
至舉證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名餐廳男
經理涉嫌去年11月10日在「和你shop」示
威時，在九龍塘又一城商場襲擊警務人員
及企圖協助疑犯逃脫 ，因而被控4項襲警
和1項意圖妨害司法公正罪，一直須還柙候
訊。他昨日再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覆核，
終獲法官黃崇厚准予50萬元保釋，惟須遵
守宵禁令及禁足令。黃官表示，法庭無法
準確評估被告保釋的風險和後果，並建議
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考慮引入電子監控裝
置，以平衡公眾利益。
被告韋穎恆（35歲），被控去年11月10

日在又一城L1層19A號舖「千両」外，襲

擊4名警員。
被告另被控同日同地意圖妨害司法公正

而作出一連串妨礙司法公正傾向的行為，
即襲擊及阻礙當時正看守兩名涉嫌刑事毁
壞被捕者的警員，意圖令兩人逃離警方羈
押。
法官黃崇厚昨在庭上聽畢控辯雙方陳詞

後批准被告保釋，但須遵守嚴厲的保釋條
件，包括要由兩名執業律師交出兩萬元擔
保金，自簽擔保8萬元，及交出50萬元保
釋金和所有旅遊證件，不得離港、每日須
到警署報到、遵守每晚7時至翌晨9時的宵
禁令，及禁足油尖旺、中西和灣仔區等，

但豁免被告乘搭地鐵經過上述範圍，及前
往律師樓開會。

官倡引入電子監控裝置
黃官特別提到，近期類似案件向法庭申

請保釋時，控方均以重犯和棄保潛逃風險
為由拒絕被告擔保，但法庭有時無法輕易
評估當中的風險，特別是當被告沒有案底
時，法庭就需要考慮被告是否擁有良好背
景，且無法輕易拒絕被告保釋，因為這等
同被告未定罪下便要受拘禁。
黃官認為，在現代科技可行的情況下，

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考慮引入電子監控
裝置。雖然這做法有其利弊，未知成效如
何，但「未試過就唔會知」，應在公眾利
益和被告權利下，作合適的平衡。

暴徒「學生兵」逞兇 12歲女藏武被捕

餐廳經理涉襲警要50萬保釋

■「議會監察」多名成員昨天召開「過年洗邋遢，連儂牆要拆」記者會。

■區諾軒涉以大聲公襲警。

◀ 兩暴徒昨晨向
屯門警署投擲汽
油彈。

▲警員在將軍澳拘捕的
男子身上檢獲鐵筆等攻
擊性武器。 警方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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